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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審計署署長第五十七號報告書》─ 第 10 章

政府檔案處的檔案管理工作

撮要

1 . 檔 案 是 寶 貴 資 源 ， 有 助 作 出 決 定 ， 滿 足 運 作 和 規 管 需

要 ， 並 可 據 此 向 有 關 人 士 問 責 。 行 政 署 長 負 責 制 訂 和 推 行 有 關

管 理 政 府 檔 案 的 政 策 ， 包 括 收 集 和 公 開 歷 史 檔 案 。 政 府 各 局 和

部 門 負 責 根 據 行 政 署 長 發 出 的 指 引 及 規 定 ， 各 自 建 立 本 身 的 檔

案管理計劃。

2 . 政 府 檔 案 處 隸 屬 行 政 署 ， 負 責 監 督 政 府 整 體 的 檔 案 管 理

工 作 ， 以 及 確 保 具 有 歷 史 價 值 的 檔 案 能 被 挑 選 作 保 存 及 供 公 眾

查 閱 之 用 。 審 計 署 最 近 就 政 府 檔 案 處 的 檔 案 管 理 工 作 進 行 審

查。

監督檔案 管理計劃

3 . 檔 案 管 理 計 劃 的 規 定 二 零 零 一 年 ， 行 政 署 長 發 出 《 檔

案 管 理 守 則 》 (《 守 則 》 )， 為 各 局 ／ 部 門 定 下 在 建 立 檔 案 管 理

計 劃 時 所 須 依 循 的 實 務 守 則 ， 以 及 《 管 理 電 子 郵 件 的 指 引 》。 二

零 零 九 年 四 月 ， 行 政 署 長 發 出 總 務 通 告 ， 將 《 守 則 》 一 些 主 要

條 文 及 《 管 理 電 子 郵 件 的 指 引 》 列 為 強 制 性 規 定 。 審 計 署 注 意

到 ，《 守 則 》 內 有 關 開 立 檔 案 的 條 文 ， 無 一 列 為 強 制 性 規 定 。 審

計 署 建 議 行 政 署 長 應 考 慮 訂 立 有 關 開 立 檔 案 的 強 制 性 規 定 ， 以

確保各局／部門開立足夠但不過量的檔案。

4 . 檔 案 管 理 研 究 《 守 則 》 訂 明 ， 政 府 檔 案 處 會 為 各 局 ／

部 門 進 行 檔 案 管 理 研 究 ， 並 作 出 指 示 和 建 議 ， 以 確 保 他 們 有 準

確 和 完 整 的 記 錄 、 安 全 的 檔 案 保 存 措 施 ， 以 及 高 效 率 和 符 合 成

本 效 益 的 檔 案 管 理 。 然 而 ， 政 府 檔 案 處 在 二 零 零 二 年 至 二 零 一

零 年 間 進 行 的 檔 案 管 理 研 究 ， 全 都 只 是 研 究 行 政 檔 案 的 分 類 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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統 。 由 於 範 圍 有 限 ， 這 些 研 究 無 法 完 全 達 到 既 定 的 目 標 。 審 計

署 發 現 在 其 中 一 項 研 究 中 ， 政 府 檔 案 處 收 到 報 告 指 其 建 議 將 會

延 遲 實 施 ， 但 該 處 卻 未 有 採 取 跟 進 行 動 。 審 計 署 建 議 行 政 署 長

應： (a ) 考慮擴大檔案管理研究的範圍，以完全達到進行這些研

究 的 目 的 ； 及 (b ) 就 各 局 ／ 部 門 如 何 實 施 政 府 檔 案 處 的 建 議 ，

檢 討 跟 進 程 序 及 採 取 合 適 的 措 施 ， 確 保 他 們 日 後 從 速 實 施 政 府

檔案處的建議。

5 . 檔 案 管 理 調 查 《 守 則 》 訂 明 ， 政 府 檔 案 處 會 不 時 進 行

全 政 府 整 體 的 檔 案 管 理 調 查 。 然 而 ， 政 府 檔 案 處 到 了 二 零 一 零

年 八 月 才 進 行 全 政 府 整 體 調 查 。 審 計 署 就 各 局 ／ 部 門 交 回 的 調

查 表 格 所 作 的 分 析 顯 示 ， 截 至 二 零 一 零 年 十 月 三 十 一 日 （ 即 在

《 守 則 》 發 出 約 九 年 後 ）， 不 少 局 ／ 部 門 仍 未 實 施 《 守 則 》 內 某

些 在 二 零 零 九 年 四 月 已 成 為 強 制 性 規 定 的 主 要 條 文 。 此 外 ， 有

四 個 部 門 曾 發 生 檔 案 遺 失 或 在 未 獲 授 權 下 檔 案 被 銷 毀 的 個 案 ，

而 很 多 局 ／ 部 門 都 沒 有 完 全 採 用 一 些 最 佳 做 法 。 審 計 署 建 議 行

政 署 長 應 ： ( a ) 在 公 布 主 要 檔 案 管 理 做 法 後 ， 於 適 當 時 候 進 行

全 政 府 整 體 調 查 ， 以 便 能 及 時 處 理 與 實 施 有 關 做 法 時 普 遍 出 現

的 問 題 ； ( b ) 制 訂 工 作 計 劃 ， 以 處 理 在 二 零 一 零 年 調 查 中 發 現

的 問 題 ； ( c ) 進 行 跟 進 調 查 ， 以 監 察 各 局 ／ 部 門 有 否 遵 守 強 制

性 規 定 ； (d ) 考 慮 在 有 需 要 時 採 取 更 嚴 厲 措 施 ； 及 ( e ) 考 慮 規

定 各 局 ／ 部 門 定 期 就 有 否 遵 守 強 制 性 規 定 進 行 自 我 評 估 ， 並 向

政府檔案處提交遵守規定報告。

6 . 檔 案 管 理 檢 討 《 守 則 》 訂 明 ， 政 府 檔 案 處 會 按 需 要 檢

討 各 局 ／ 部 門 的 檔 案 管 理 職 能 ， 以 確 保 他 們 符 合 檔 案 管 理 政

策 、 程 序 、 指 引 和 存 廢 授 權 書 的 規 定 。 然 而 ， 政 府 檔 案 處 從 未

進 行 有 關 檢 討 。 審 計 署 挑 選 了 消 防 處 、 商 務 及 經 濟 發 展 局 ， 以

及 保 安 局 進 行 審 查 ， 發 現 他 們 在 檔 案 管 理 方 面 有 可 予 改 善 之

處 。 審 計 署 建 議 行 政 署 長 應 為 個 別 局 ／ 部 門 進 行 檔 案 管 理 檢

討 ， 並 視 乎 情 況 提 供 具 體 的 建 議 、 培 訓 及 協 助 。 審 計 署 亦 就 有

關 檔 案 管 理 事 宜 向 消 防 處 處 長 、 商 務 及 經 濟 發 展 局 局 長 及 保 安

局局長提出了多項建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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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常用檔 案的貯存及存廢服 務

7 . 非 常 用 檔 案 的 貯 存 及 存 廢 政 府 檔 案 處 營 運 一 個 檔 案 中

心 ， 供 各 局 ／ 部 門 存 放 非 常 用 檔 案 ， 等 待 最 終 處 置 。 根 據 政 府

檔 案 處 的 指 引 ， 各 局 ／ 部 門 應 根 據 存 廢 期 限 表 ， 適 時 安 排 處 置

已 貯 存 的 檔 案 。 審 計 署 發 現 ： ( a ) 逾 期 未 處 置 的 貯 存 檔 案 共 有

1 7 4 50 直線米； (b ) 另有 15 115 直線米的檔案沒有制訂存廢期

限 表； ( c ) 有 些已騰 出的空 間未有 立即 供使用 ；及 ( d ) 有 些檔案

由 於 沒 有 妥 為 分 類 裝 箱 ， 以 致 在 檢 索 檔 案 以 供 存 廢 時 遇 到 困

難 。 由 於 檔 案 中 心 的 使 用 量 已 接 近 貯 存 上 限 ， 審 計 署 建 議 行 政

署 長 應 ： (a ) 採 取 額 外 措 施 ， 鼓 勵 各 局 ／ 部 門 適 時 處 置 他 們 所

貯 存 的 檔 案 ； (b ) 至 於 沒 有 存 廢 期 限 表 的 檔 案 ， 促 請 有 關 部 門

盡 快 制 訂 存 廢 期 限 表 ； ( c ) 採 取 步 驟 ， 確 保 已 騰 出 的 空 間 可 以

立 即 供 使 用 ； (d ) 監 察 各 局 ／ 部 門 有 否 遵 守 規 定 ， 為 每 一 批 移

交 到 檔 案 中 心 的 檔 案 只 訂 定 一 個 存 廢 日 期 ； 及 ( e ) 定 期 檢 討 檔

案 中 心 尚 餘 多 少 貯 存 空 間 ， 以 便 能 適 時 應 付 提 供 額 外 貯 存 空 間

的要求。

8 . 將 非 常 用 檔 案 製 成 縮 微 膠 卷 各 局 ／ 部 門 除 了 將 非 常 用

檔 案 貯 存 於 檔 案 中 心 外 ， 亦 可 要 求 政 府 檔 案 處 將 檔 案 製 成 縮 微

膠 卷 後 予 以 銷 毀 。 根 據 政 府 檔 案 處 在 2 01 0- 11 年 度 的 縮 微 膠 卷

製 作 量 及 手 頭 上 的 縮 微 膠 卷 工 作 ， 該 處 在 未 來 三 年 內 不 大 可 能

有 能 力 處 理 新 的 工 作 要 求 。 審 計 署 建 議 行 政 署 長 應 ： (a ) 檢 討

政 府 檔 案 處 將 非 常 用 檔 案 、 歷 史 檔 案 及 圖 書 館 藏 品 製 成 縮 微 膠

卷 的 整 體 服 務 需 求 ； 及 ( b ) 制 訂 短 期 及 長 期 措 施 以 滿 足 服 務 需

求。

管理歷史 檔案

9 . 鑑 定 永 久 保 留 的 檔 案 政 府 檔 案 處 進 行 檔 案 鑑 定 工 作 ，

決 定 哪 些 檔 案 具 歷 史 價 值 並 應 永 久 保 留 ， 哪 些 檔 案 可 予 銷 毀 。

審 計 署 發 現 ： ( a ) 二 零 一 一 年 六 月 ， 有 5 9 000 個 尚 待 鑑 定 的 檔

案 （ 多 於 二 零 零 七 年 的 1 8 00 0 個 ）， 涉 及 5 7 0 項 各 局 ／ 部 門 提

出 的 檔 案 銷 毀 要 求 ； ( b ) 其 中 6 項 要 求 在 提 出 後 六 年 或 以 上 仍

未 辦 理 ， 包 括 2 項 在 移 交 檔 案 至 政 府 檔 案 處 鑑 定 時 亦 有 所 延

誤 ； 及 ( c ) 關 於 如 存 廢 期 限 表 有 所 訂 明 ， 各 局 ／ 部 門 應 將 過 期

檔 案 送 交 政 府 檔 案 處 ， 以 供 鑑 定 檔 案 的 歷 史 價 值 這 一 項 強 制 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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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 定 ， 有 不 遵 守 規 定 的 情 況 。 審 計 署 建 議 行 政 署 長 應 ： (a ) 採

取 有 效 措 施 ， 清 理 積 壓 的 檔 案 鑑 定 工 作 ； (b ) 從 速 與 有 關 各 局

／ 部 門 適 當 的 高 級 人 員 ， 跟 進 遲 遲 未 將 檔 案 移 交 政 府 檔 案 處 鑑

定 的 個 案 ； 及 ( c ) 考 慮 訂 立 強 制 性 規 定 ， 訂 明 各 局 ／ 部 門 須 從

速 將 檔 案 移 交 政 府 檔 案 處 鑑 定 ， 並 在 有 需 要 時 考 慮 採 取 更 嚴 厲

措施。

1 0 . 保 存 歷 史 檔 案 按 照 二 零 零 二 年 一 項 調 查 ， 在 抽 查 的

1 60 0 件 歷 史 檔 案 及 圖 書 館 藏 品 中 ， 約 有 30 % 已 經 變 壞 。 當 局

提 出 保 存 策 略 ， 以 防 止 和 阻 止 歷 史 檔 案 及 圖 書 館 藏 品 進 一 步 變

壞 。 審 計 署 發 現 保 存 策 略 的 實 施 安 排 有 可 予 改 善 之 處 ， 例 如 政

府 檔 案 處 並 無 在 處 理 、 運 送 和 貯 存 歷 史 檔 案 及 圖 書 館 藏 品 方 面

頒 布 詳 細 的 指 引 。 審 計 署 建 議 行 政 署 長 應 採 取 措 施 ， 確 保 在 二

零零二年制訂的歷史檔案及圖書館藏品保存策略妥為實施。

1 1 . 安 全 保 管 歷 史 檔 案 已 移 交 政 府 檔 案 處 的 歷 史 檔 案 ， 其

保 管 權 及 擁 有 權 均 屬 政 府 檔 案 處 所 有 。 然 而 ， 政 府 檔 案 處 並 無

為 歷 史 檔 案 進 行 盤 點 。 至 於 圖 書 館 藏 品 ， 政 府 檔 案 處 只 會 每 年

檢 查 由 該 處 採 購 及 價 值 1 ,0 00 元 或 以 上 的 藏 品 一 次 。 關 於 向 各

局 ／ 部 門 借 出 的 歷 史 檔 案 ， 審 計 署 發 現 有 五 個 部 門 尚 未 交 還

4 38 個 過 期 未 還 的 歷 史 檔 案 ， 另 有 六 個 局 ／ 部 門 報 失 391 個 歷

史檔案。審計署建議行政署長應： (a ) 規定政 府檔案處人員為歷

史檔案及圖書館藏品定期進行盤點； (b ) 檢 討向各局／部門借岀

歷 史 檔 案 的 安 排 ， 包 括 探 討 可 否 為 各 局 ／ 部 門 提 供 歷 史 檔 案 的

縮 微 膠 卷 或 數 碼 影 像 ， 以 供 他 們 參 考 ； 及 ( c ) 促 請 有 關 部 門 交

還過期未還的歷史檔案，不得再延誤。

1 2 . 向 公 眾 提 供 諮 詢 及 研 究 服 務 登 記 入 冊 是 指 在 公 開 歷 史

檔 案 予 公 眾 查 閱 前 ， 登 記 和 編 排 歷 史 檔 案 的 工 作 。 二 零 一 一 年

六月，尚未登記入冊的歷史檔案有 28 萬個。審計署注意到，在

二 零 零 八 年 至 二 零 一 零 年 間 ， 政 府 檔 案 處 每 年 平 均 登 記 入

冊 3 萬 個 歷 史 檔 案 。 按 照 這 個 速 度 計 算 ， 清 理 這 些 積 壓 的 檔 案

需 時 九 年 以 上 。 審 計 署 建 議 行 政 署 長 應 加 倍 努 力 ， 清 理 積 壓 的

歷史檔案登記入冊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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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3 . 查閱歷史 檔案 根據當局制訂的《 199 6 年政府資料檔案

(取 閱 )則 例 》， 已 存 在 不 少 於 3 0 年 的 歷 史 檔 案 須 公 開 予 公 眾 查

閱 ， 除 非 披 露 該 等 檔 案 所 載 資 料 會 損 及 公 眾 利 益 。 政 府 檔 案 處

自一九九九年起每年進行檢討，找出已開立 30 年的機密歷史檔

案 ， 然 後 諮 詢 有 關 的 局 ／ 部 門 應 否 將 該 等 檔 案 公 開 予 公 眾 查

閱 。 截 至 二 零 一 一 年 六 月 ， 有 關 的 局 ／ 部 門 已 向 政 府 檔 案 處 確

認其中 7 2 % 找出的檔案可否公開予公眾查閱。然而，有 18 個

局／部門仍未確認可否公開 1 1 37 個檔案。另外，有 6 27 個檔

案 由 某 些 前 局 ／ 部 門 開 立 ， 仍 有 待 政 府 檔 案 處 查 明 現 時 負 責 的

局 ／ 部 門 誰 屬 ， 以 確 認 可 否 公 開 有 關 檔 案 。 其 中 一 些 未 處 理 的

個 案 ， 於 一 九 九 九 年 及 二 零 零 零 年 (即 超 過 十 年 前 )， 政 府 檔 案

處 已 要 求 有 關 的 局 ／ 部 門 確 認 可 否 公 開 。 審 計 署 建 議 行 政 署 長

應 ： ( a ) 加 快 行 動 ， 就 6 27 個 由 前 局 ／ 部 門 開 立 的 歷 史 檔 案 ，

查 明 現 時 負 責 的 局 ／ 部 門 誰 屬 ， 以 確 認 可 否 公 開 有 關 檔 案 ；

(b ) 訂 立 強 制 性 規 定 ， 訂 明 各 局 ／ 部 門 應 在 機 密 歷 史 檔 案 開 立

達 30 年後的合理時段內，確認可否公開予公眾查閱；及 ( c ) 從

速與有關各局／部門適當的高級人員跟進長期未處理的個案。

開發電子 檔案保管系統

1 4 . 政 府 檔 案 處 在 二 零 零 一 年 （ 即 約 十 年 前 ） 已 聯 同 效 率 促

進 組 及 政 府 資 訊 科 技 總 監 辦 公 室 開 始 研 究 推 行 電 子 檔 案 保 管 系

統 ， 以 便 有 效 地 管 理 電 子 檔 案 。 然 而 ， 直 至 現 時 仍 須 進 一 步 推

展 工 作 ， 處 理 在 政 府 內 推 行 電 子 檔 案 保 管 系 統 的 相 關 事 宜 。 雖

然 進 一 步 的 推 展 工 作 已 於 二 零 零 九 年 十 月 定 出 ， 但 只 有 完 善 功

能 要 求 一 項 工 作 能 於 二 零 一 一 年 五 月 完 成 ， 其 他 工 作 仍 處 於 規

劃 及 發 展 階 段 。 審 計 署 建 議 行 政 署 長 應 聯 同 政 府 資 訊 科 技 總 監

及 效 率 促 進 組 專 員 ： (a ) 加 緊 處 理 各 局 ／ 部 門 推 行 電 子 檔 案 保

管 系 統 的 相 關 事 宜 ； 及 ( b ) 向 各 局 ／ 部 門 提 供 足 夠 的 支 援 ， 協

助他們早日推行電子檔案保管系統。

當局的回 應

1 5 . 當局同意審計署的建議。

二零一一年十一月


